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园区入园企业配套用房管理，强化服务保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结合池州高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园区配套用房是指用于园区入驻企业生活配套的专家楼（梅林花园）、人才公寓及兴业新村用房（以下统称人才公寓）和员工宿舍。
  第三条 园区配套用房管理遵循统筹安排、轮候分配和只租不售的原则。
  第四条 园区配套用房主要面向符合园区产业导向(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和节能环保、装配式建筑、数字经济)以及现代服务业的企业配租，并向重点骨干企业、重大招商项目、总部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优秀企业予以倾斜。
       第五条 池州高新区成立配套用房管理领导小组并定期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园区配套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综合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入园企业配套用房的受理、审核、分配等工作。 配套用房区域内的日常管理统一由池州市贵池创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科公司）实施管理。
第二章 租住条件与标准
第六条  在池州高新区注册成立的企业，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可申请入住专家楼（梅林花园），原则上每家企业申请不超过2套：
(一)  国家、省、市高层次人才创办的企业；
(二)  省以上高层次人才团队项目获得者、全日制博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正高以上职称或高级技师的人才；
(三）年营业收入达到5亿元以上（仅允许申请1套）；
(四）年纳税总额达到300万元以上（仅允许申请1套）。
入园企业申请租赁专家楼（梅林花园）的实际居住人同时还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居住人员必须在池州高新区管理区域内工作、并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含)以上劳动合同、且在池州已缴交社会保险金(海外籍人员除外);
(二)申请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在贵池无房产；
(三)未享受池州市其他住房补贴政策。
第七条 在池州高新区注册成立的企业，符合下列任一条件，可申请租住人才公寓。原则上园区企业申请租住人才公寓不超过5套：
（一）市以上高层次人才团队项目获得者、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或技师的人才；
（二）规模以上企业（其中年产值3000万以内的申请不超过1套，年产值10000万元以内的申请不超过2套）股东；
（三）亩均效益达到A的企业（可申请不超过1套）股东；
（四）企业员工中聘有高新区认定的其他特殊人才。
入园企业申请租赁人才公寓的实际居住人同时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居住人员必须在池州高新区管理区域内工作、并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含)以上劳动合同、且在池州已缴交社会保险金(海外籍人员除外);
(二)居住人员所在用人单位工商注册、财税关系均须在池州高新区；
(三)已落户园区的企业股东，在贵池区没有固定住房的。
第八条 在池州高新区注册成立的企业，根据员工的实际情况可申请租用园区宿舍用于正式员工的住宿，具体宿舍使用情况需报配套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第三章 申请与审批
       第九条 申请入住园区配套用房的需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单位申请。
单位汇总住房需求后，统一向池州高新区配套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入住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
(二)受理审核。
1、专家楼（梅林花园）和人才公寓的使用申请由园区综合服务中心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及时制定分配方案，报园区配套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未予批准或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
2、园区宿舍的使用申请由园区综合服务中心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及时确定分配方案，报园区配套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
(三)签订合同。
申请单位依据园区配套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或办公室审批通过的申请表，及时与创科公司现场核实相关资产，并与创科公司签订正式租赁合同。
第四章 租期与费用
       第十条 租期。
1、租赁协议原则上一年一签。
2、对符合条件的短期入住专家楼（梅林花园）人员，采取即住即退的方式，由创科公司安排固定的5套用房，根据实际需要及时办理入住和退出。
第
第十一条 租金及租赁保证金。
1、专家楼不设租金，但使用前需缴纳1万元/套租赁保证金，待退租时扣除应承担的相关费用（水、电、气、有线电视、网络、物业等）后余额退还。短期入住人员酌情收取住宿押金（双方协商，原则上按1000元/月计）。
2、人才公寓的租金基准价为6元/㎡/月，租赁协议签订后承租方需交纳不少于3个月租金数额的租赁保证金。
3、员工宿舍的租金基准价为5元/㎡/月，租赁协议签订后承租方需交纳不少于3个月租金数额的租赁保证金。
4、房租优惠政策参照有关文件或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解决。
5、上述租金基准价格仅为房租价格，由创科公司进行收缴，租赁期间产生的水、电、气、有线电视、网络、物业及其它应由承租人承担的相关费用，由申请人按时缴纳（短期入住人员水、电、气、有线电视、网络、物业等按月据实征收；不足一个月的，以300元/月的标准，按天数计算征收）。
第十二条 租金支付方式。
1、人才公寓于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付清一年房租，次年租金在房租到期前一次性付清。
2、员工宿舍租金每三个月支付一次，首期租金应在资产交付当日付清，以后租金按照协议约定时间支付。
第五章 使用与退出
  第十三条 创科公司负责上述所有资产的维修养护，确保承租人入驻的正常使用，并执行日常管理职责，做好短期入住专家公寓房间的清洁常态化。
  第十四条 承租人应保护好房屋及其设备并合理使用，若因使用不当或人为原因造成房屋及其设备损坏的，承租人应负责修复并依法承担相关费用。
第十五条 租赁期届满需要续租的，承租人应当在租赁期满3个月前向园区配套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准予续租，并签订续租合同。未按规定提出续租申请的承租人，租赁期满应当及时腾退。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六条 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以清退：
  (一)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用房的;
  (二)改变所承租房屋用途的;
  (三)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房屋，且拒不恢复原状的;
  (四)在上述资产内从事违法活动的;
  (五)无正当理由连续3个月以上闲置配套用房的;
  (六)累计3个月以上拖欠租金及其应由承租人承担的相关费用的，经催缴后无正当理由拒不缴纳的;
  (七)个人或单位不在池州高新区管理区域内的;
  (八)申请租住人与实际居住人不一致的;
  (九)提出续租申请但经审核不符合续租条件的;
  (十)其他需要退出的情况。
  承租人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园区配套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为其安排最长不超过3个月的搬迁期，搬迁期内租金正常缴纳。
  第十七条 承租人申请退出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申报。承租人提出书面申请，报园区配套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解除合同。园区配套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创科公司与承租人签订《退房协议书》，终止租赁关系。
  (三)退出房屋。承租人应在协议规定时间内缴清水、电、有线电视、网络、物业及其它应由承租人承担的相关费用，并腾空所有私人物品。
  (四)结算。创科公司与承租人对租金等进行结算。租金结算至退房的当日(不满1个月的按照月租金除以30计算日租金)。
  承租人应当退出、腾退用房而不主动提出书面申请的，创科公司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承租人，租赁合同自书面通知送达时自动解除。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池州高新区配套用房管理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